附件3

第四批江苏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

任务书





姓   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 在 单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从 事 专 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
2022年1月制

一、基本信息
	个人
信息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民  族
	

	
	出生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
	
	毕业院校
	
	最高学历
及学位
	

	
	职  称
	
	行政职务
	

	
	从事专业领域或
研究方向
	

	
	联系方式
	手机：         电子邮箱：

	
	通讯地址
	

	所在单位信息
	单位名称
	
	法定代表人
	

	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通讯地址
	
	电子邮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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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研修计划
	研修任务
	起止时间
	年度研修内容
	年度考核指标
（需量化、可考核）

	读经典
	1.制定读书计划，在指定的中医药医籍书目中选择精读中医药经典著作和泛读6部以上中医药古籍，撰写36篇以上读书心得及3篇以上学习中医药经典著作并运用于临床实践的论文，1篇以上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；
2.参加6次、至少40天的中医药经典理论集中学习；
	第一年度
（2022年2月-2023年1月）
	
	

	
	
	第二年度
（2023年2月-2024年1月）
	
	

	
	
	第三年度
（2024年2月
-2025年1月）
	
	

	做临床
	1.研修期间临床实践工作时间不少于600个工作日。
2.在不少于2个省级及以上名老中医药专家或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、1个省级以上重点学科（专科）游学和临床实践累计不少于60天，并结合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，撰写心得笔记。
3.完成60份体现本学科疾病中医药诊疗全过程的医案（包括10份跟师临证医案），公开发表反映本人中医临床诊疗水平的论文或专著1篇(部)以上。
	第一年度
（2022年2月-2023年1月）
	
	

	
	
	第二年度
（2023年2月-2024年1月）
	
	

	
	
	第三年度
（2024年2月
-2025年1月）
	
	

	跟名师
	1.拜1位以上国医大师、全国名中医、岐黄学者、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、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代表性传承人、省名中医、省中医药领军人才为师，学习名老中医药专家医德医风，领悟和继承其学术思想及临证精华；
2.跟师时间累计不少于30天。
3.整理跟师临证典型医案10例以上，撰写跟师学习心得，完成3篇反映指导老师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综合报告。
	第一年度
（2022年2月-2023年1月）
	
	

	
	
	第二年度
（2023年2月-2024年1月）
	
	

	
	
	第三年度
（2024年2月
-2025年1月）
	
	

	强素养
	1.参加2次国家或省中医药主管部门主办的封闭住读培训班，并达到培养基地制定的相关学习要求。
2.掌握常用中药饮片辨识要点，熟悉常用中药的炮制方法和炮制要求，提高中药饮片辨识与使用能力。
3.掌握中医临床科研基本方法，组成跨学科学习小组完成1篇涵盖多学科的中医临床科研设计方案。
	第一年度
（2022年2月-2023年1月）
	
	

	
	
	第二年度
（2023年2月-2024年1月）
	
	

	
	
	第三年度
（2024年2月
-2025年1月）
	
	



三、经费预算
	单位：万元

	收入
	支出

	科目
	预算数
	科目
	预算数

	收入合计
	
	支出合计
	

	一、省中医药管理局拨款
	15
	一、培训费
（含跟师学习费用）
	

	二、单位匹配
	
	二、咨询费
	

	三、其他
	
	三、差旅费
	

	
	
	四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
	

	
	
	五、其他支出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注：项目经费额度以实际拨付经费为准。




财务部门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 

四、相关协定
	培养对象

	
1.严格按照本任务书执行。
2.如有不可控因素需调整，经所在单位同意后报设区市中医药主管部门备案。

培养对象 (签字)：
年   月   日

	所在单位

	
1.按照1:1的比例为培养对象配套经费。
2.支持参加集中学习、临床实践、跟师学习、主办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等研修学习活动，并保证研修期间的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。
3.按照要求开展过程管理，督促按时保质完成项目任务。
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依托单位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设区市卫生健康委

	
按照实施方案要求，做好本地区项目的管理和组织实施。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设区市卫生健康委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省中医药主管部门

	
1.提供专项支持经费。
2.委托相关机构组织开展集中培训。
3.负责全程指导、评价与管理。
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省中医药管理局（盖章）
 年   月   日


[bookmark: _GoBack]

